
門診醫囑示意圖

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14條:連續處方箋開立需具健保卡(或虛擬健保卡)

 依門診管理委員會議決議實施

自114/2/1起：連處續方箋開立管控醫囑取卡

門診管理委員會 合十

資訊室諮詢電話：
軟體-18236恆毅
硬體-13939維烝


